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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46 证券简称：航天智造 公告编号：2026-014

航天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

2025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承诺期届满资产减值测试

情况的公告

航天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航天智

造”）于 2023年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购买标的公司成

都航天模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航天模塑”）、川南航天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能源”）100%股权并募集配套

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公司于 2026年 3月 27日召开第

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 2025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

况及减值测试情况的议案》，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9月 2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22年 11月 21日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2023年 6月 25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同意保定乐凯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3〕1371号）,同意本次交易的注册申请，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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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详见公司 2023年 6月 29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收

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保定乐凯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的公告》。

截至 2023年 7月 12日，两家标的公司均完成股权变更登

记，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3年 7月 17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保定乐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完

成的公告》。

二、业绩承诺情况

（一）航天模塑业绩承诺内容

根据公司与四川航天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四川航天燎原科

技有限公司、焦兴涛等 30名自然人（以下合称“航天模塑原股

东”）签署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

协议（一）》，航天模塑原股东承诺航天模塑在业绩承诺期各年

度的净利润数如下：

2023年度：9,638.14万元；

2024年度：10,605.15万元；

2025年度：11,356.47万元。

（二）航天能源业绩承诺内容

根据公司与四川航天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四川航天川南火

工技术有限公司、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泸州同心圆石油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合称“航天能源原股东”）签署的《业绩承诺

补偿协议》，航天能源原股东承诺航天能源在业绩承诺期各年

度的净利润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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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20,448.64万元；

2024年度：22,599.49万元；

2025年度：23,794.16万元。

（三）实际净利润的确定

业绩承诺期内，公司进行年度审计时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

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当年度实际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

的差异情况进行审核，并由该会计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专项审

核意见》，确定标的公司实际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的差异情况。

在计算标的公司实现的净利润数时，航天模塑以合并报表

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基础，不

考虑标的公司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并剔除标的公司航天模塑

之子公司成都航天模塑南京有限公司的净利润数以及募集配套

资金投入对损益的影响计算而得；航天能源无子公司，在计算

实现的净利润数时，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和募集配套资金投入

对损益的影响。

（四）业绩补偿计算及实施

1、补偿股份数量的确定

如航天模塑或航天能源在业绩承诺期内截至当期期末累积

实际净利润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相应的业绩承

诺方应当以股份方式对公司进行补偿，且每个业绩承诺方对其

单方的应补偿股份数量承担补偿责任，不对其他业绩承诺方应

补偿股份数量承担连带补偿责任。应补偿金额以业绩承诺方在

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交易对价为上限。

业绩补偿方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标的公司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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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标的公司累积实际净利润数）/

业绩承诺期内各期标的公司承诺净利润数总和×业绩补偿方出

售标的资产的交易作价-业绩补偿方累积已补偿金额。

业绩补偿方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应补偿金额/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业绩补偿方在业绩承诺期内应逐

年对公司进行补偿，各年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小于 0时，无需

补偿，但之前年度已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依据上述公式计算的股份数量若含有小数，按照四舍五入

的原则取整。当年业绩补偿方持有股份如有不足补偿的部分应

以现金补偿。

2、补偿方式及实施

若出现应补偿的情形，公司有权在业绩承诺期限内各年度

会计师事务所《专项审核意见》出具日起 60日内以 1元的总

价格回购并注销业绩补偿方持有的公司相应数量股份以进行补

偿。业绩补偿方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的且尚未转让的

上市公司股份进行补偿后仍不足的部分应以现金补偿。

如果在本次交易发行的股份上市后至业绩补偿方补偿义务

履行完毕前，公司以转增或送股方式进行分配的，则应补偿的

股份数量调整为：按上述公式计算的应补偿的股份数量×（1+

转增或送股比例）。

如果在本次交易发行的股份上市后至业绩补偿方补偿义务

履行完毕前，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实施现金分配，则业绩承诺

期结束后，业绩承诺方所取得的与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对应的现

金分配应返还至公司指定的账户内，应返还金额=每股已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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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金股利×按照上述公式计算的应补偿的各期相应股份数量，

返还金额不作为已补偿金额。

若公司回购并注销上述应补偿股份事宜未获得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或因其他客观原因而无法实施的，则业绩补偿方在上述

情形发生后的 60日内，按照公司赠送股份实施公告中所确定

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除全部业绩承诺方之外的其他股东各

自所持公司股份占其他股东所持全部公司股份的比例，将该等

股份赠送给除全部业绩承诺方之外的公司其他股东。

（五）减值测试及补偿

在业绩承诺期届满时，公司将聘请（业绩承诺方为四川航

天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时，公司将聘请经双方一致认可的）具有

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进行减值测试，并在

业绩承诺期届满年度《专项审核意见》出具日后 30日内出具

《减值测试报告》。

根据上述《专项审核意见》《减值测试报告》及标的资产

占标的公司股权的相应比例，如果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期末减

值额×业绩承诺方向公司出售的标的公司的股权比例/业绩承诺

方出售标的资产的交易作价＞业绩承诺方在业绩承诺期限内已

补偿股份总数/业绩承诺方通过本次转让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总

数，则业绩承诺方需另行向上市公司进行股份补偿，应另行补

偿的股份数量为：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发行价格-业绩承诺方已补偿股份总数。

前述减值额为标的资产作价减去期末标的资产的评估值并

扣除补偿期限内标的资产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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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的影响。

业绩承诺方应在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减值测试报告》之日

起 30个工作日内向公司补偿完毕。如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有

现金分红的，本条约定的补偿股份在业绩承诺期内累计获得的

现金分红收益，应随补偿赠送给公司。

业绩承诺方将根据有关法定限售期的规定以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协议》《补充协议》对通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

得的公司股份锁定期的有关约定，在法定限售期内或锁定期内

对相关股份不得转让或设置质押等第三方权利，但按照本协议

由公司进行回购的股份除外。业绩承诺方承诺对于拟在业绩补

偿期间用于承担业绩补偿义务的股份，将保证该等股份优先用

于履行业绩补偿承诺，不通过质押股份等方式逃废补偿义务。

以上信息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3年 6月 12日在巨潮资讯网

披露的《保定乐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注册稿）》。

三、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一）航天模塑 2025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项目 金额（万元）

本期业绩

实现情况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8,346.28
扣除金额 12,390.33
本期业绩承诺实现利润金额 55,955.95
本期承诺利润金额 11,356.47

截至本期末累积实现利润金额 125,858.96
截至本期末累积承诺利润金额 31,599.76

业绩承诺完成率 398.29%
本期应补偿金额 0

（二）航天能源 2025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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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金额（万元）

本期业绩

实现情况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550.40
扣除金额 588.07
本期业绩承诺实现利润金额 22,962.33
本期承诺利润金额 23,794.16

截至本期末累积实现利润金额 68,151.70
截至本期末累积承诺利润金额 66,842.29

业绩承诺完成率 101.96%
本期应补偿金额 0

（三）业绩承诺方补偿情况

根据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 2023年、2024年、2025年净利

润的完成情况以及协议约定的补偿金额确定方式，业绩承诺方

无需对公司进行补偿。关于标的公司 2023年和 2024年业绩承

诺实现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4年 4月 23日、2025年 3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标的公司

2023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公告》《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 2024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

公告》。

四、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情况

公司委托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航天模塑、航

天能源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

根据评估结果以及《业绩承诺补偿协议》约定的标的资产减值

额确认方式，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如下：

单位：万元

标的

公司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评估值

（100%权益）
①

承诺期内

接受公司

增资金额
②

承诺期内向

公司分配利

润金额
③

标的资产

作价
④

标的资产减值

额
⑤=④-（①-②+

③）

应补偿

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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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

模塑
544,555.95 110,000.00 34,703.85 109,831.05 -359,428.75 0

航天

能源
307,840.02 0 19,769.00 220,503.95 -107,105.07 0

综上所述，标的资产未发生减值，业绩补偿义务人无需对

公司进行补偿。

五、会计师事务所审核意见

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立信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标的公司 2025年度业绩承诺实现

情况、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情况进行了专

项审核，认为：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已按

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规

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标的公司实际盈利数与交

易对手方对公司业绩承诺的差异情况；编制的《航天智造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期届满标的资产减值测试

报告》已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编制，

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期届满

标的资产减值测试结论。

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航天

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交易对手方对公司 2025年度业绩

承诺实现情况说明审核报告》、《航天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期届满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的审核报

告》、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航天智造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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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收购业绩承诺期届满减值测试涉及的成都航

天模塑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航天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收购业绩承诺期届满减值测

试涉及的川南航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

产评估报告》，独立财务顾问认为航天模塑、航天能源已实现

业绩承诺金额，无需进行业绩补偿，且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

减值测试标的资产没有发生减值。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航天智造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交易对手方对公司 2025年度业绩承诺

实现情况说明审核报告》、《航天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业绩承诺期届满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的审核报告》

3.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航天智造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 2025年

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承诺期届满资产减值测试情况的核查意

见

特此公告。

航天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3月 31日


